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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科规 匚2018〕 5号

关于印发 《潮州市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发展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现将 《潮州市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发展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

们,请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,请向市科技局反映。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

潮州市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发展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加快推进企业研

发机构建设,根据 《潮州市促进科技创新发展若干措施》 (潮

府办 匚⒛17〕 25号 )等相关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特制订本实

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发展补助资金在年度市级财政

科技经费中安排。

第三条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,坚

持依法管理、协调引导、科学评估、合理安排的使用原则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

第四条 市科技局负责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发展补助的具体

管理和实施,编制年度经费预算,研究确定年度计划。

第五条 市财政局根据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发展补助资金计

划,负 责办理资金拨付与结算。

第三章 支持范围和额度

第六条 对认定为市级工程中心的,择优每个给予 10万

元建设经费补助;对首次通过认定的省级以上工程中心、重点

实验室等研发机构,给予一次性建设经费补助,经省科技厅认定



的补助 20万元、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补助 30万元。

第四章 补助的实施

第七条 市科技局根据专家评审及论证意见,择优确定拟

给予经费补助的市级工程中心;根据上年度省级以上工程中心、

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的认定通知,确定拟补助的单位。

第八条 拟给予经费补助的单位,由市科技局与市财政局

会商形成立项方案,通过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和部门门户网站进

行公示,公示期不少 7天。

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拟补助单位有异议的,可在公示期内向

市科技局提出,市科技局应在 1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意见。

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的拟资助单位,由市科技局

提出补助建议,报市政府批准后,由财政部门拨付补助资金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九条 严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补助资金。对截留、挤占、

挪用补助资金等行为,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涉嫌犯罪的,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条 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⒛⒛年 12

月 31日 。


